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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填埋场封场管理养护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11N72950644420253402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废弃物管理事务中心

乙方：上海新能寰保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始建于 1998 年，地处浦东新区曹路镇东部沿海，东西长 700

米，南北宽 350 米，占地面积 500 亩，其中填埋区为 400 亩，分成四个单元，库区深 7 米，

1999 年 6 月 1 日启动运营，2004 年先后开展了填埋库区防渗系统改造、渗滤液收集系统及

处理技术改造、导气系统改造等工程。2005 年 7 月第一次加高填埋，加高填埋的标高在目

前坝顶上约 5.5m，2008 年 8 月进行了第二次加高填埋（加高 4m），于 2010 年 3 月 12 日停

止垃圾进场，于 2010 年 8 月完成封场工程。

黎明垃圾填埋场（二期），地处浦东新区曹路镇东部沿海，占地 20 万平方米，设计库

容约 403 万 m
3
，有效库容约 360 万 m

3
，库区分成 6个填埋单元。黎明填埋场二期工程于 2009

年 7 月 15 日开工建设，当年 12 月 31 日投入试运营。于 2015 年 12 月 31 停止垃圾进场。

甲方愿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委托乙方开展黎明填埋场封场管理养护服务，为

此，经双方平等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委托运营维护及管理范围和内容

乙方受甲方委托，负责黎明填埋场封场管理养护服务，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1.填埋场渗滤液导排运营维护管理：黎明垃圾填埋场（二期）包括渗滤液导排泵 6 台、

地下水导排泵 6台，集水井导排泵 3 台；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包括渗滤液导排泵、集水

井导排泵等 40 台及相关导排管道。

1.2.雨污水收集及导排系统运营维护管理：对雨污水沟修复及堆体泥土覆盖，新增初期

雨水池 3 个，原有沉淀池一个以及相关雨水管道，每年清淤、疏通 2 次。

1.3.填埋场雨水明沟清淤：每年对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二期）内的雨水明沟清淤 4

次，长度约 6000 米，其中黎明垃圾填埋场（二期）2500 米，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3500

米。

1.4.填埋场绿化除草及养护要求：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二期）共计绿化面积 45 万

㎡，其中黎明垃圾填埋场（二期）约 20 万㎡，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25 万㎡。采取一年

2次的突击养护和日常养护结合的原则进行。

1.5.场内及责任区保洁工作。

1.6.填埋场区域围栏情况日常巡查工作：主要包括围栏加固、除锈防腐、破损围栏修补

及部分更换、日常巡查等工作。长度总计约 2600 米，其中黎明垃圾填埋场（二期）1400 米，

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1200 米。

1.7.场内污水井、雨水井内提升泵等设备的运行和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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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场内地下水环境监测井的定期清洗和取样配合。

1.9.沉淀池清淤及老调节池膜上污水抽排和清理：主要包括老调节池渗滤液抽排、调节

池膜上积水抽排、调节池区域除臭喷淋和雨污水泵站运行维护等。每年对库区内沉淀池清淤

8次，雨污水沟修复及泥土覆盖。

1.10.场内设施管理、进出人员管理、监控系统维护、巡检等。

1.11.电气系统维护：包括高压配电间一座、就地控制柜 55 个。

第二条：服务质量和标准

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二期）项目运营管理服务应达到如下服务质量和标准要求：

2.1. 乙方需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提供服务。

2.2.各项运营管理工作参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93-2011）、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GB51220-2017）、《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24)等相关技术规范与标准；

2.3.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雨污分流、排水通畅，排水规范，无污水积存、外溢等现象；

2.4.填埋场四周雨水明沟内无淤泥积存，沉淀池应不定期清淤；

2.5.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填埋场表层上植被生长有序，无杂乱无章现象；

2.6.填埋场内水泵运行正常，保证正常排水；

2.7.保持填埋场、道路及围栏的整洁，散落垃圾等杂物及时清理；

2.8.老调节池膜上积水及时抽排，每月 2 次对膜上环境进行清理；

2.9.环境监测前对监测井进行清洗，每季度 2次。对监测井周边杂草进行清理，每月不

少于 2次，确保顺利取样；

2.10.建立健全岗位职责、资料管理、环境检查、安全管理、防台防汛等规章制度，完

善运行台账。

2.1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甲方指定标准确定，上

述标准不一致的，以严格的或最新的标准为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

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

第三条：甲方权利与义务

3.1 按照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向乙方支付运营维护及管理费用。

3.2 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定期对填埋场环境影响进行监测。

3.3 牵头协调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单位、污染防治单位等第三方，为乙方正常维护管理提

供支持、配合与协作。

3.4 对乙方的维护管理工作实施全过程监督、检查、考核、通报并有权向现场派驻监督

人员。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查阅、复制乙方有关文件和资料，并要求乙方就有关问题做出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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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按照国家、本市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以及《浦东新区生活垃圾处置单位

考核标准》，对乙方不符合有关规定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有权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条:乙方权利与义务

4.1 在任何情况下，遵守国家、本市制定颁布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相关技术、工

艺符合国家、本市有关规定和标准，各项生产作业符合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公共安全相关

标准和要求。否则自行承担所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和造成的一切损失。

4.2 以甲方明确要求为原则，开展黎明垃圾填埋场扩建工程停埋垃圾后的运营维护及管

理工作，达到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服务质量和标准要求。

4.3 积极配合甲方的各项监督与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在限期内按要求改造，并接受

相应的违规处罚。

4.4 未经甲方同意与授权，填埋区内不得处置各类废弃物。

4.5 确保在协议期内正常运行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道路、排水、导气、拦网、覆

盖的 HDPE 膜、照明、消防等设施设备进行科学维护保养与修理。配备充足备件导气等工作

的影响，减少设施设备突发故障对正常排水、导气等工作的影响。

4.6 按相关要求配备足够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

4.7 按要求制定完善的垃圾停止进场后和封场过程及封场后维护管理规划和作业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雨污水分流与收集导排、沟与池清淤、沼气导排、设施设备管理、运行与环

境监测、人员组织构成及设备配置、生产安全与卫生防疫制度等规范化文件，并征得甲方审

核同意。在运营维护及管理过程中严格执行上述规划、方案与制度。

4.8 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环境调査及运行监测工作。

4.9 按照相关要求建立垃圾停止进场后和封场过程及封场后运行维护的资料台帐。

4.10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安全与环境事故发生，制定应对各项突发事件的预案，在

发生事故或紧急事件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并立即通知甲方。乙方自行承担因乙方原因导致

的事故或人身伤害事故的全部责任和费用。

4.11 承担填埋场其他运营单位，包括(但不限于)渗滤液处理单位、污染防治单位的督导

责任和辅助义务。

第五条：运营维护费用及支付

5.1 本合同价格为 1485500 元（合同总价大写：壹佰肆拾捌万伍仟伍佰元整）。

5.2 此费用包括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二期）运营维护所需的设备费、日常维护保养

与修理费用、水电费（年合计功率约 270kw 运行电费）、应急处置和恢复等的费用，如实际

运营服务中需新增的其他费用，经甲、乙双方、区行业主管部门及财政管理部门认可后，另

行增加费用。

5.3 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二期）运营维护及管理费用，根据监管考核结果结算.考核

结果以甲方出具的考核通报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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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运营服务费按季度支付，于每季度结束后支付，其中 2026 年第四季度服务费考虑到

财政关账因素于 2026 年 12 月预支付。若 2026 年第四季度考核总分低于 90 分，乙方需于

2027 年退回多支付的费用。

因 2025 年开展填埋场地下水环境中长期整治工程，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局部面积

提标封场改造，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新种绿化（即封场改造部分的绿化面积）养护费最

终在最后一笔付款时根据实际绿化养护期按八折进行结算。（结算单价以乙方分项报价表中

“填埋场绿化除草及养护要求”的成交单价进行折算，即：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新种绿

化（即封场改造部分的绿化面积）养护费=“填埋场绿化除草及养护要求”的成交单价/365*

实际绿化养护天数*黎明垃圾填埋场（一期）新种绿化（即封场改造部分面积）面积*80%）

经费支付原则上按合同执行，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甲方付款前，乙方应

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有权延迟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条：合同期限

自合同签订后的下一个自然月起计一年。

第七条：协议终止

7.1 当乙方不能符合本协议第二条规定要求时，甲方有权暂停支付运营维护及管理费用，

直至乙方整改完毕并达到本协规定的要求。当乙方在规定时期内仍拒不整改或整改达不到规

定要求时，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因不可抗力原因除外)。

7.2 当对同一行为、事件或问题，甲方向乙方下达书面整改通知责令乙方限期整改 3次

以上，乙方仍拒不整改或整改达不到规定要求，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7.3 如遇政策调整、上级行政命令或不可抗拒等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本协议

自然终止。

第八条：争议解决

8.1 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任何一方提议协商之日(以

书面提议为准)起 30 天内不能解决争议的则任何一方有权将有关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即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

8.2 在争议发生及解决期间乙方不得停止运营维护及管理工作。

第九条：附则

9.1 在协议履行期内，如发生情况变化，甲、乙双方可协商确定对本协议作出修改或签

订补充协议。对本协议内容的修改，应由甲、乙双方签署书面补充协议。

9.2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9.3 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条：补充条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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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废弃物管理

事务中心

乙方（盖章）：上海新能寰保生态环境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潘欣毅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季善鹏

联系地点：浦三路 277 弄 24 号 联系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洪通路 39

号 1 层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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